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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峡市华泰塑料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青铜峡市不
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与被上诉人王登
峰、中盐宁夏金鼎典当有限公司、原
审第三人青铜峡市华泰塑料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不动产登记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二
日即2022年12月22日15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838号

白占发：

本院受理原告马存亮与被告白占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1838号民事判
决书。裁判主要内容：被告白占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马
存亮支付牛款本金550464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550464元
为基数，支付自2022年7月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96元，原告马存亮负担1592
元，被告白占发负担930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白占发负担。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倪吉乐、刘伟、刘安宁：

本院受理原告刘斌与被告倪吉乐、刘伟、刘安宁、宁夏银川龙马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4701号民事判决书及（2022）宁0106民初470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判决：被告倪吉
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刘斌借款本金1843974.31元，截至2022年2月
21日的利息 1022854.94元，共计 2866829.25元，并以欠付借款本金 1843974.31元为
基数，支付2022年2月22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14.8%计
算；被告宁夏银川龙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本判决主文第一项确认的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被告宁夏银川龙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
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倪吉乐追偿；驳回原告刘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3285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7858元，原告刘斌负担4538元，被告倪吉乐、宁夏
银川龙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33320元。公告费 900元，被告倪吉乐、刘伟负
担。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8号接待窗口领取判
决书及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岩、宁夏元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王岩、宁夏元泰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053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解除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王岩于2013年8月15日签
订的《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二、被告王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借款本金 248363.58元，利息 10205.55元、罚息 3305.56（计算至 2022年 3月 4日），合
计261874.69元；2022年3月5日之后的利息按《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合同约定标准计至本判决确定给
付之日止；三、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对被告王岩抵押的位于宁夏灵武市马家滩
镇政府西南侧1#楼14号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四、被告宁夏元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王岩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清偿责任后，被告宁夏元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有权向被告王岩追
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28元，公告费1100元，由被告王岩、宁夏元泰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民事审判庭716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宁：

本院受理的原告
王占梅诉被告马宁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法
院向案外人做询问笔
录一份,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八号法庭
公开质证，逾期将依法
缺席质证。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882号

李建鑫：

本院受理的原告徐潇与被告李建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28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建鑫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徐潇偿还借款40000元并按年利
率3.7%支付自2022年7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徐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138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李建鑫负担
1362元，原告徐潇负担318元。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11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六盘山聚鸿盛世嘉华饭店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解除原
告与被告之间约定的口头协议；2.被告向原告返还
充值款余额 31000元、利息 427元（按照 LPR一年
期利率自2022年3月18日暂计算至2022年7月30
日）；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895号

邢利、银川市兴庆区阳光禾木超市：

原告贺兰县园艺路夏少华面条店被告邢利、银川市兴庆区阳光禾木超市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2895号民事
判决，判令：1.被告银川市兴庆区阳光禾木超市、邢利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向原告贺兰县园艺路夏少华面条店支付押金款30000元，逾期付款利息655元，以
上合计 30655元，同时，被告银川市兴庆区阳光禾木超市、邢利按照 3.85%的利率
标准支付上述押金款自2022年6月2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的利息；2.驳
回原告贺兰县园艺路夏少华面条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9元，由原告
贺兰县园艺路夏少华面条店负担235元，被告银川市兴庆区阳光禾木超市、邢利负
担324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银川市兴庆区阳光禾木超市、邢利负担。因本院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2）宁 0104民初 12895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1105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117号

何雁冰：

原告宁夏英力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何雁冰及第三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追偿权纠纷一案，现该案
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4117号民事判决，判
令：1.被告何雁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英力特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保代偿款本息合计 153920元。2.原告宁夏
英力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被告何雁冰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南苑
康晨12-1-1102室房屋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中153920元
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1689元，由被告何雁冰负担。因本院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2）宁0104民初14117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1105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涛：

本院受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29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马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89861.5元，并按照年利率 14.8%标准向原告支付自 2021年 1
月2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息费；二、驳回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84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马涛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10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468号

杨杰、何艳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黑牙与被告杨杰、冲双全、何艳霞，第三人马兴忠债权人代
位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杨杰向原告支付其欠付第三人马兴忠借款
25万元；2.判令被告冲双全、何艳霞为被告杨杰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西二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715号

胡心悦：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超与被告胡心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要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接口 12500元，利息 600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茹：

本院受理的王辉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2810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王辉珍借款25000元，并支付利息
23000元，以上合计 48000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
公告费725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120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刘鹏：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5民初 383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一、刘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
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7300.52元、利息 1228.74元，共计 8529.26元；二、驳回宁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
由刘鹏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交通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宁夏壹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郭建文起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贾郭建文
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解除郭建文与宁夏壹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
的《装饰装修合同》；2.判令宁夏壹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退还郭建文未
完成的的装修工程款 330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当事人庭审程序须知、人民检察院申诉及诉讼监督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及
（2022）宁 0105民初 449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本案转为普通程序。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于 2022年 12月 29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初256号

银川康民房地产：

本院受理的方晶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和你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店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民初 2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在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区
4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初247号

银川康民房地产：

本院受理的奇秀青、白晓芹与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宁夏嘉屋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和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现依法向你店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民初
24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在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区 4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
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初244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

行、银川康民房地产：

本院受理的邓伟与你们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店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1民初24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在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区
4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
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
业务范围：法院公告、注册注销、遗失声明、通告、公示、启事等宁 夏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王长荣：

本院受理原告李明与被告王长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李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
还本金6万元及自2020年7月2日至2022年7月2日止的利息21312元（利
息按月利息1.48%计算），合计：8131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小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联诉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查无下落，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借款金额本金7000元及利息（以7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1日
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5.4％计
算）。（截至起诉之日利息暂算为4422元，本息暂算为11422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交通
费、为实现债权其它费用（暂算1000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补正公告
本报于 2022年 10月 12日刊登的盐池县人民

法院“（2022）宁 0323民初 2900号原告宁夏盐池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古金鹏、豆馨、许
雷、石富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内容中，并定于
2022年 1月 28日上午 9时……，应补正为：并定于
2022年11月28日上午9时……，特此补正。

2022年11月14日

仲裁公告
宁夏天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杨基栋与你公司劳动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委将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仲裁裁决书于开
庭审理之日后30日内到本委领取，逾期将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宁夏艾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蓉、谢楠与你劳动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依法做缺席
仲裁裁决。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宁夏博利得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晶、邱文娟与你劳动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
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周磊、李琪、宁夏福禧商贸有限公司：

申请人徐雪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2022）银仲字第0436号】一
案，本会已依法受理。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
向你送达仲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仲裁庭开庭方式选定书、仲裁庭
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副本、《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
规则》《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A区5层3号窗口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将由本会主任指定；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证据材料。请在仲裁庭组成后五日内到本会
领取组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答辩期满后十五日上午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银川市民大厅D区2楼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则
依法裁决。届时未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注销公告
宁 夏 创 茂 消 防 工 程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640100MA76PPFU0Q），
于 2022年 11月 10日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
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
日起 20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
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创茂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0日

声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承建的 宁

夏银川一中西夏区（西夏区教育小镇中
学）一期工程项目五标段项目，项目经
理所使用的农民工工资专用章仅限于
本项目的农民工工资签章使用，除农民
工工资以外的书面信息、授权委托、证
明、各类合同、承诺等均签章无效。特
此声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4日

银川市兴庆区金鼎鑫超市：

本院受理的原告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与你超市侵害商标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超市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81民初
32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银川市兴庆区金鼎鑫超市立即停
止侵害原告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五粮液”及“ ”图形注册商标权、
企业名称权的行为；二、被告银川市兴庆区金鼎鑫超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赔偿原告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2万元；
三、驳回原告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5元
（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银川市兴庆区金鼎鑫超市负担。限你超市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公告

银川中浙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宁夏华尊立达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在2021年
12月 23日开具的博览城 66#44-208，44-2010租赁保证金收据，收据编号分别：
8806939，8806938，收据金额共计：2000元，特此声明。
马冬梅（工号：38721310）遗失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业证，特此声明。
冯永义遗失宁夏人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开具的保险储
值金收据一张，票号：0000010630，金额：1000元，声明作废。
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刘艳峰遗失行政执法证，证号：30525298014，特此声明。
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朱佳遗失行政执法证，证号：30525298012，特此声明。
永宁县杨和镇逍遥胡辣汤烩面馆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40125MA76KBJ3X9，经营者：马学英，特此声明。
宁夏明航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彭明明），特此
声明。
宁夏益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特此声明。
银川山水园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6401002900759，特此
声明。
韩雨晗（身份证号：642226199608050222）遗失银川市新就业人员承租保障性租
赁住房凭证，特此声明。
银川陕银电缆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6799934161C）遗失法

定代表人章（梁小卫），特此声明。
宁夏众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F5G0128）遗失
公章，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贾塘乡王塘行政村王堡自然村号李成明遗失宁E56192三轮车行驶
证车牌，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海城镇山门行政村山门自然村064号马国燕遗失宁E35535四桥油
车行驶证车牌，声明作废。
宁 夏 菜 多 多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证 号 ：
JY16405210033950，特此声明。
明 睛 心 理 咨 询 服 务（ 银 川 市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22MA76GWTR5E）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中卫市宝通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应用代码：916405005641471718）遗失宁
E65015营运证，许可证号：640501002339，特此声明。
荀成、杨小萍遗失灵武市灵州华府B区19-3-1101室产权登记费、按揭转抵押费
收据，收据号：0009963，金额：12596元，特此声明。
父亲白光英（身份证号：64032419940626141X）、母亲苏小萍（身份证号：
640324199810101821）遗失白萍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U640024429，出生日
期：2020年8月25日，特此声明。

青铜峡市浩博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81596234480Y）遗失公
章、财务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宁夏玖枫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金 风 遗 失 宁 夏 恒 盛 通 达 物 流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300396444141Q）的道路经营许可证（证号：640302065324，车牌号：宁
CF3377），特此声明。
父亲马少军（64210119800203233X），母亲马燕（640302198505022120）遗失金积
镇卫生院 2005年 6月给开具的马佳丽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F640017722），特
此声明。
张敏遗失宁夏吴忠市良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300MA76HPXM6G）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法定
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宁夏丰安利工程安装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8710017441902，
开户银行：建行银川宝湖西路支行，特此声明。
宁夏环嘉华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原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贺志福遗失宁CR771挂车营运证，证号640302067941，特此声明。
中宁县森派装饰材料店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公告
本公司建设的宁夏兰星石油销售公司

长城路加油加气站办公楼，施工单位：宁夏
飞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因我公司经办人
变更，导致我公司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票据遗
失，特此公告。

宁夏兰星石油销售（集团）公司

2022年11月14日

减资公告
宁夏贺兰山金元葡萄酒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40122MA75WBJC8C），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原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500万元整减至
人民币 5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贺兰山金元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4日

（2022）宁0181民初4561号

宁夏元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马金义与被告宁夏元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判令被告将灵武市马
家滩镇商业街2号楼8号房不动产权过户至原告名下；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方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普
通独任审理用）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宁东人民法庭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